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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组织和动员社会各界人士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关注致敬困境

中的行善者的公益活动，建立广大的志愿者团队和加强对志愿者工作的管理，特

制定制度。

第二条 志愿者是指不计报酬，基于爱心、信念和责任，利用自己的时间、

技能等资源，自愿参与并协助本基金会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和活动。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所有在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注册登记、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员。

第二章 志愿者加入和退出

第四条 志愿者基本条件

（一）年满十八周岁，身体力所能行；

（二）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三）热爱慈善事业，认同本基金会的价值观及理念；

（四）具备为基金会开展各项活动提供志愿服务的技能和时间。

第五条 志愿者加入

第六条 志愿者退出

志愿者若遇特殊情况中止服务，须向基金会所服务的工作机构部门以书面或

邮件方式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可终止履行志愿者服务职责。

第三章 志愿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七条 志愿者权利

（一）有权了解基金会概况及志愿服务的工作内容，自主决定是否自愿加入

或者退出；

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试行）

（一）自愿申请加入；

（二）申请者经基金会批准确认后即为基金会注册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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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权要求基金会提供从事志愿服务的必要条件和安全保障，并可请求

协助解决在志愿服务活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三）有权在志愿活动中，要求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获得尊重，维护和保

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四）有权就志愿服务工作对基金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基金会志愿服务

工作进行监督。

（五）在具体工作交办过程中，有权利获得详细的工作任务书。

第八条 志愿者义务

（一）有义务在志愿活动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能在公益活动侵害第三方

合法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的非法活动。

（二）有义务维护基金会、志愿者形象及公益活动的声誉，不能随意滥用基

金会给予的工作权利或利用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做非法、欺骗、传教或谋求私利的

行为；

（三）有义务遵照协议约定，履行志愿服务承诺，志愿者不能向接受志愿服

务的组织或者个人索取、变相索取报酬，与服务对象或家属不能进行金钱或物质

的交易。

（四）有义务遵守基金会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基金会基于志愿服务而进行的

统一管理、安排和部署。未经基金会批准，志愿者不可私自替服务对象进行工作

计划外的服务内容。

（五）有义务对服务对象与其他志愿者的隐私权保密，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过程中获悉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者其他依法受保护的信息，未经同意不得随

意泄漏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以及影像资料；

（六）有义务按照基金会要求，参加基金会提供的相关教育、培训，并达到

基金会相关志愿者服务工作标准。

第四章 志愿服务

第九条 志愿者服务体系

（一）智囊团成员：文化艺术家、企业家、媒体高层、品牌高层等行业精英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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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生志愿者及社会志愿者：高校在读大学生/研究生及其他社会人

士。

第五章 志愿者管理

第十条 组织机构

（一）本基金会各部门拟定本部门志愿者岗位职责及培训计划。

（二）本基金会各部负责志愿者管理、培训、考核、激励及表彰等制度。

（三）本基金会各部门对相关志愿者进行工作内容安排。

第十一条 日常管理

（一）基金会工作机构对所属部门的志愿者负责登记志愿者服务时间，并对

志愿者服务进行考评。

（二）基金会在对开展志愿者活动中提供良好服务、表现出色的志愿者，反

馈给其所在的单位或社区，并在本会网站上进行宣传推介。

（三）每年基金会对志愿者服务进行考勤登记，按累计服务时间评定星级志

愿者并颁发胸牌。基金会可以将评定上星级的志愿者向有关部门推荐参加评优评

先活动。

（四）本基金会作为慈善组织，可作为在校学生实习的场所。也可为有关部

门需要志愿者义务服务证明提供凭据。

（五）特别优秀的志愿者，经双向选择，在本会招聘工作人员时可优先录用；

第六章 附则

2021年11月5日修订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建辉基金会第二届第11次理事会通过。

（二）专业志愿者：活动创意、文案策划、媒体传播、视频图像、IT 技术等

专业人士；


